
切結書 
本               公司於 113年   月   日得標衛生福利部疾病管

制署南區管制中心 113年報廢財物公開變賣案（案號：SK11301），僅

以書面承諾，有關該批廢品之處理，將依據投標須知等相關投標文件

以及我國相關法規之規定，善盡合法處理之義務，如有衍生任何不法

情事，願負一切民、刑事及行政責任，並自行依法妥善處理，決不推

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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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 113 年     月     日 


